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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就業所得指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4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59） 

許委員對「就業所得指標」所提書面質詢，經交據本院主計總處說明如下： 

一、該總處按月辦理之就業失業統計與美、日等世界主要國家相同，係採國際勞工組織（ILO）之

就業、失業標準定義及所建議之統計方法辦理，俾利國際比較。 

二、該總處於每年公布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中，對於有酬就業者與受僱就業者之每月主要工作收入

均編製相關統計結果表。為應政策需要，將適度調整今（101）年人力運用調查問項，並俟 11

月底完成該調查統計結果編製後，再予統計低於勞工每月最低薪資之就業人數及其占總就業

人口之比例，提供委員及相關機關參用。 

（六十四）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提早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等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62） 

許委員添財建議行政院促成提早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等問題提出質詢，經交據中央銀

行查復如下： 

一、感謝許委員對「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的關心。 

二、有關協商並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央行除已於 99 年 10 月派員赴北京與中國人民銀行初步洽

談相關議題外，100 年並數度與對方連繫，據告將俟其方案研妥後，再與我方協商。央行已成

立專案小組並研妥方案，近期內將與人民銀行進行實質協商。 

三、有關央行積極推動兩岸貨幣清算機制一事，本院已知悉。 

（六十五）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現行機車強制責任險保費偏高，其每

年繳納的保費總額約六十億元，但實際理賠金額卻不到一半，

五年來累積的「保費結餘」超過一百八十億元，其中四成直接

進入保險公司口袋。金管會應考量其合理性，重新精算後將強

制責任險保費調降減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5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69） 

楊委員就針對現行機車強制責任險保費偏高，其每年繳納的保費總額約六十億元，但實際理

賠金額卻不到一半，五年來累積的「保費結餘」超過一百八十億元，其中四成直接進入保險公司口

袋。金管會應考量其合理性，重新精算後將強制責任險保費調降減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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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含汽、機車，下稱本保險）費率結構、釐訂程序及累積特別準備金之運用

原則： 

(一)本保險費率結構： 

1.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下稱本法） 第 44 條規定本保險之費率結構如下：(1)預期損

失、(2)保險人之業務費用、(3)安定基金、(4)特別補償基金之分擔額、(5)費率精算

、研究發展、查詢服務、資訊傳輸等健全本保險之費用。故保險人業務費用係屬法定

費率結構中之一項，其係依據經本保險費率審議委員會（下稱費審會）審議通過之項

目，為支應保險公司辦理本保險所涉繁雜之承保與理賠作業費用與人員薪資、保險公

司與公路監理機關間之資訊傳輸與電腦系統費用、續保通知及各項保險證印製與郵寄

費用…等精算而得，其精算結果併入每年之費率精算報告報請費審會審議。 

2.依本法第 45 條規定，本保險費率之訂定，以兼採從人因素及從車因素為原則。 

(二)本保險費率釐訂程序： 

1.依本法第 45 條授權規定，金管會將費率擬訂工作委託本保險精算及研究發展工作小組

辦理，每年均依據本保險經驗統計資料定期檢討本保險費率，並將該精算報告陳報費

率審議委員會審議。 

2.依據本法第 45 條規定，本保險費率由金管會會同交通部擬訂，提經社會公正人士（包

括柯蔡玉瓊女士【即柯媽媽】、消費者團體代表、專家學者及主管機關代表等）組成

之費率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發布之。另柯媽媽並參加本保險精算研究發展工作小組

研議費率、準備金、財務會計、法制及資訊等各項會議，對本保險制度及監理均已嚴

格監督。 

(三)本保險累積特別準備金之運用原則：依本法第 47 條規定保險人應設立獨立會計，其預期

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額，應提存為特別準備金，除因調整保險費率、調高保險金額、彌

補純保費虧損或依本法所訂之子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會計處理及業務財務資料陳報辦

法以及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各種準備金管理辦法）處理，不得收回、移轉或供其他用途，

故本保險制度採專款專用及無盈無虧原則，其費率已達到透明化及公平性原則。 

二、機車強制責任保險（下稱機車強制險）基於下列理由，不宜立即調降減半，惟金管會會將委員

意見轉至本保險費率審議委員會及檢討保費費率問題，並符保費適足性、公平性、合理性及

穩健永續經營： 

(一)機車強制險之保險人業務費用：如前述依本法第 44 條規定，保險人之業務費用為費率結

構之一，非屬純保費，更非屬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差額（累積特別準備金）；依據財

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提供統計資料，100 年度機車強制險之簽單總保費收入約 59 億

元，保險人業務費用約 14 億元，其占簽單總保費收入僅約 24%，並未達四成。 

(二)100 年底已累積機車強制險特別準備金餘額 130 億元，基於下列情形尚未反映理賠成本，

故不宜全數用來調降純保費： 

1.依據本法第 7 條規定，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

，請求權人得依本法規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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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請求補償，可得知本保險理賠給付採無過失基礎；然依據本法第 45 條規定，保險

費率之訂定，以兼採從人因素及從車因素為原則，可得知本保險費率訂定採肇責基礎

，以符風險分攤之社會公平性，並符合本法第 1 條規定，維護道路交通安全之立法意

旨。承上，如有機車與汽車發生交通事故，一般而言，機車騎士較汽車車主容易傷亡

，在無過失基礎下，係由汽車強制責任保險之保險公司支付保險理賠金，亦即理賠給

付反映於汽車強制責任保險，然而如果肇事責任有歸屬機車者，則機車理賠金額之統

計數據尚未反映肇責成本，緣此，目前機車強制險已累積之特別準備金尚未反映過去

機車部分之肇責成本。 

2.保險費為預收在前，理賠發生則在其後數年間，且本保險歷年不斷調降保費及調高保

額，其損失發展之實際影響尚未完全反映，故保險費率需以精算方法計算，若逕以曆

年制賠款率或特別準備金餘額來調降保費，則將有已經收取保費而尚未發生之理賠成

本未予計入（一般車險理賠案之完整損失發展時間約需 5 年）。 

3.為因應累積特別準備金回饋社會大眾，並考量社會及經濟之實際情況，國內其他責任

保險之保額、交通事故所致死亡訴訟案件之判決金額及與本保險相關之其他資料等，

本（101）年度本保險保險金額仍有調升之空間，爰在不額外增加投保大眾保費負擔及

維持本保險永續經營前提下，適度調高保險金額至新臺幣（下同）200 萬元。惟本次（

101 年 3 月 1 日開始施行）保險金額由 160 萬元調高為 200 萬元，完全尚未反映於理賠

支出，且保險費並未調高，即未來將以累積之特別準備金支應。 

4.再者，截至 101 年 3 月，本保險歷年已調降費率 9 次（汽、機車平均合計調降幅度為

48%），調升保額 4 次，其中第 4 次調高保額係於 101 年 3 月 1 日由 160 萬元調高為

200 萬元。若以目前機車強制險累積之特別準備金全數用來調降機車保費，可預期不久

之將來，必須調高保險費以支應保費收入不足支應理賠支出之統計數據。 

（六十六）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近來花蓮地區大眾，就有關將進行之

花蓮火車站改建計畫，無法清楚工程內容究竟為何，應予注意

並認真改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926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5-272） 

許委員針對近來花蓮地區大眾，就有關將進行之花蓮火車站改建計畫，無法清楚工程內容究

竟為何，應予注意並認真改善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花蓮站改建說明如下： 

(一)本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花東線鐵路整體服務效能提升計畫」，主要在改善新城站至

臺東站間 29 個車站及週邊附屬設施。其中，花蓮站整建工程，為維持施工中能正常營運

，現有站房於施工期間將正常運作，並維持現有進出站模式輸運旅客。俟前站站房北側

新建之跨站式站房完成後，將結合票務、候車、站務及商業空間等多種機能，並留設自

由通道供民眾來往前、後站，消弭原有阻隔。將來旅客統一由跨站式站房進站，並經地


